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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高等学校： 

根据《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关于做好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

程一期项目建设任务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教高〔2015〕14 号）

和《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

工程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苏财规〔2015〕43 号）要

求，现就做好 2016 年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建设

相关工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提交项目任务书及建设实施方案修订稿 

根据苏教高〔2015〕14 号文件要求，各项目责任高校已于

2015 年 9 月提交了《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任务

书》（以下简称《项目任务书》）和《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

一期项目立项专业建设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建设实施方案》），

经我厅组织专家组，对所有立项专业（以下简称“项目”或“专业”）

的《建设实施方案》和《项目任务书》进行了初审，并对部分专

业提出了修改意见。请于 2016 年 4 月 1 日前将修订过的《建设

实施方案》和经由校（院）长和项目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学校公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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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《项目任务书》书面文本各一式 2 份报送或寄送省教育厅高教

处（南京市北京西路 15 号教育大厦 1519 室，邮编：210024），

电子材料（Word 版和 PDF 版，文件名命名规则为“专业序号+学

校全称+专业全称+文件名称”）发送到 jsppzy@126.com。报送的

《建设实施方案》和《项目任务书》应与“省高校品牌专业建设

管理平台”（以下简称“管理平台”，网址：http://180.209.64.40）

上的内容完全一致。 

各专业的《项目任务书》是项目实施、经费拨付、绩效考核、

检查验收的依据，经确认实施的《项目任务书》不能随意调整或

变更。如确因特殊情况必须进行调整或变更的，须由学校组织专

家论证并签署意见后，报省教育厅、财政厅审核批准后方可执行。 

二、做好 2015 年年度报告和考核工作 

（一）年度报告和评议 

根据《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实施办法》要求，

请各项目责任高校根据围绕《项目任务书》中确定的主要目标任

务，认真填写《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 2015 年度

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年度报告》，附件），重点概述 2015 年建设任

务进展情况，在教师发展与教学团队建设、课程教材资源开发、

实验实训条件建设、学生创新创业训练、国内外教学交流合作、

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等 6 个方面的主要建设成果，以及经费的使

用和绩效等。请于 4 月 25-29 日登录“管理平台”完成各项目《年

度报告》以及《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省财政专项资金 2015

年度决算报表》（苏财规〔2015〕43 号附件 3）的填写与提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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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于 4 月 29 日前将书面材料一式二份报送或寄送省教育厅高等

教育处，电子材料（Word 版和 PDF 版，文件名命名规则为“专

业 序 号 + 学 校 全 称 + 专 业 全 称 + 文 件 名 称 ” ） 发 送 至

jsppzy@126.com。 

省教育厅和省财政厅将组织专家对各项目《年度报告》进行

网上评议，并组织各项目之间的网上分组互评。评议结论作为项

目绩效考核滚动建设的基础。 

（二）系列教学活动 

2016 年，省教育厅将组织开展项目教学校长论坛、专业负

责人专题汇报会和专业核心课程说课与展示等系列教学活动。教

学校长论坛名称为“‘十三五’期间江苏高校专业建设论坛（暂定

名）”，举办时间为 2016 年 5 月，参加对象为各项目责任高校分

管教学校（院）长，论坛内容为交流各高校专业规划、定位和管

理。专业负责人专题汇报会举办时间为 2016 年 6 月，参加对象

为各项目负责人，汇报内容为“十三五”期间本专业建设规划。核

心课程说课与展示活动举办时间为 2016 年 9 月，参加对象为各

项目部分核心课程的任课教师，活动内容为相关课程的教学设计

展示。系列教学活动组织工作具体事宜将另行通知。 

三、做好有关项目申报与建设工作 

（一）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

“十三五”期间，省教育厅将加强江苏高校在线开放课程建

设。江苏高校在线开放课程将分为公共基础课、专业基础课和专

业核心课三类建设（文件另发），其中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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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主要由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承担。根据学校

类型、专业类别、资助标准不同，每项目一般承担 1-3 门课程的

建设任务。部分建设成效好的课程将被冠名为“江苏精品在线开

放课程”，并优先推荐进入“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”建设。 

（二）重点（规划）教材建设 

“十三五”期间，省教育厅将继续推进江苏高校重点教材建设

工作，品牌专业相关核心课教材建设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每

项目每年可申报 1 部专业核心课程相关教材，经组织专家遴选确

定的高质量教材将纳入重点教材建设与管理，并优先推荐申报

“十三五”国家级规划教材。 

（三）应届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优与抽检 

“十三五”期间，省教育厅将继续推进江苏普通高校本专科毕

业设计（论文）评优与抽检工作。新增品牌专业应届生毕业设计

（论文）专项评优与抽检（尚无毕业生的除外），其中每个项目

可申报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1 项，并根据应届毕业生数量被抽

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1-3 项。 

在线开放课程建设、重点（规划）教材建设和毕业设计（论

文）评优与抽检工作所需经费纳入品牌专业建设预算统筹考虑，

不再另外安排省财政专项经费。 

四、做好项目管理相关工作 

（一）信息管理工作 

省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将通过多种方式采集项目实施信

息，检查了解项目建设进展，交流推广项目实施经验，展示项目






